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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可以公开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连市监办复〔2022〕70 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  波 
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
第 41128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周霆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处方药监管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

下： 

一、加强监管，优化服务，构建公众安全用药防线 

（一）市卫健委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，提高临床合理

用药水平和处方质量。牵头印发《连云港市加强医疗机构药

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实施方案》，明确各医疗机构完善院内

处方管理制度，组织开展用药指南、指导原则、技术规范培

训，严格规范处方权授予工作。加强对医师处方行为的管理，

指导医师严格执行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据相关

疾病诊疗规范、用药指南和临床路径规范开具完整处方。 

（二）市市场监管局加强对零售药店监管，推进药品经

营使用安全专项整治。一是制定印发《2022 年连云港市药品

零售使用单位监督检查计划》、《连云港市药品零售和使用专



— 2 — 

 

项检查实施方案》，对零售药店每年度检查覆盖率不低于

35%，重点关注处方药不开架销售及处方审核和执业药师在

岗等内容，排查整改药品零售使用环节风险及问题。二是每

年组织县区药械骨干开展全市零售药店双随机交叉检查，着

力打造“问题检查—形成清单—及时反馈—回头跟踪--落实

销号”闭环管理方式。三是在全省率先成立市药品安全委员

会，明确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委宣传部等 24 家成员单位

职责，健全药品监管信息通报、协助检查、联合办案、风险

会商等工作机制，形成药品监管合力。 

（三）市县（区）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优化服务举措，深

化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示范点建设。一是明确目标，印发《关

于加强零售药店药学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从强化药学人员配

备、完善服务制度、改善硬件条件等五方面，督促零售药店

强化药学服务意识、提高药学服务能力。印制《药品零售企

业加强药学服务倡议书》，通过制定药学服务公约，倡议全

市零售药店积极践行以群众健康为中心服务理念，履行社会

责任，切实维护公众用药安全。二是统一标准，在市区遴选

50 余家信誉良好零售药店推进药事服务示范点建设，通过设

立药事服务台、统一胸牌和工作服，配备血压计、老花镜等

便民服务设施，加深公众对药事服务的感性认识。三是强化

宣传，提高从业者及群众安全用药意识及水平。坚持在日常

监管中普法，明确企业为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强化处方药

管理意识；利用每年“3.15”、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等，举办广

场宣传和“五走进”宣传，为老百姓面对面讲解处方药相关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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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引导群众合理安全用药，提高大家安全用药意识。 

二、积极探索，强化协作，创新处方药数字监管举措 

（一）加快市药品互联网+智慧监管平台建设。经过 1

年多的前期调研和准备，连云港市药品互联网+智慧监管平

台已完成工程立项、招标及监理等程序。目前，系统开发进

入有序建设阶段。在设计建设过程中，我们单独设立处方药

监管板块，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加强对处方来源、药师处

方审核、执业药师在岗打卡的监管。平台预计 7 月底投入试

点运行，后续根据运行情况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争取到年底

正式实施。 

（二）推进智慧药房建设。为适应疫情防控新常态，创

新引领零售新业态，我局顺应市场需求，试点推进智慧药房

项目。在保证药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出台《连云港市智能

售药机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为医药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

医疗机构与零售药店间电子处方流转共享提供政策依据和

支持。目前选定 2 个试点，在联调联试后落地试行。 

（三）打造政府云平台，实现医药资源共享。因各种原

因，目前公立医院处方外流还存在各种障碍。需要政府牵头

推进、部门协作配合，打造政府云平台，将卫健委医疗机构

处方信息与市场局药品监管数据共同融入政府大数据，既解

决了医疗机构部分医生的闲置处方资源浪费问题，也解决了

药店对于处方的渴求，真正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。从而

优化了营商环境。 

处方药监管工作，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工程，更是一项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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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繁琐的常态化工作，需要政府、监管部门、企业和公众

多方共同携手，共同推进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在已开展工作的

基础上，进一步会同卫健部门，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长效机

制，为我市处方药安全监管保驾护航。 

 

 

 

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2 年 7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 系 人：刘曙辉 

联系电话：18705138081 

抄    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 


